巨展旅行社  旅遊報名表   (名額有限快報名喔)

專線:07-2613525/   24小時傳真:  07-2613527

               住址：高雄市中華三路98號7樓之3(近市立大同醫院)       第一頁
	 參團名稱
	
	填表日期
	年   月  日

	旅遊日期
	　 　年　　 月　 　日至　　 年　 　月　 　日止共 　 天　　夜

	旅客聯絡人
	                    住家電話:            公司電話:

                    行動電話:                傳真:

	通訊地址
	

	上車集合地
	
	E-MAIL
	

	房間安排共      人     (大人:      小孩佔床:       小孩不佔床:      )

 4人房     間,     2人房     間,     3人房     間,      5人房     間

	
	  姓    名
	身份証號碼
	出生年月日
	上車集合地點
	素食
	備註

	1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	

	10
	
	
	
	
	
	

	為保障旅客保險權益請正確填寫報名表上列資料
遊覽車公司確認章


※傳真報名只需回傳第一頁,並請貴賓詳略第二頁旅客報名繳費方式及國內旅遊要約項
訂團須知及所需資料
(1)行程若有更改或報價若有異動均以巨展旅行社網站http://www.egtravel.tw公佈為主.
(2)如預不可抗力之自然災害因素或颱風警報,本公司均依安全因素為最高考量此團體取消並且通知延後之決定.  延後之日期將個別通知,報名者不得因此而取消但可轉讓參團權利給第三者.
(3)本專案最低成團人數30人,若因人數不足30人時依據交通部觀光局制式合約中所載明,本公司保有出團 與否之權利,如無法出團時將依規定退還全數訂金或做轉團延期之安排。

旅客報名繳費方式        第二頁
1.參加旅客請在報名上註明參加行程內容.日期及旅客姓名.出生年月.身份証號碼.電話.住址(辦理保險用)。

2.依傳真報名或電話報名者,請在3天內將銀行或郵局匯款單收據回傳敝公司fax:07-2212702,或來電告知敝公司人員匯款金額。(因匯款或轉帳有些不公開轉帳人姓名,所以請貴賓必定要通知或回傳公司專員)

3.因團體行程春節時段,需保留房間.車座位.車票等,為引起口誤及不必要誤會無法依口頭承諾保留,請見諒。
4.報名傳真繳付訂金或團費刷卡不另收手續費。

＊公司帳號：安泰銀行 前金分行      帳號：01512601448500
　戶名：巨展旅行社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　　銀行代碼：816
國內旅遊要約事項（不足事項以觀光局國內旅遊定型化契約書規定辦理）
1.旅客在團體出發時,請記得攜帶國民身份証、健保卡、報名表,逾時不到者以放棄論。

2.依旅行業管理規則第53條規定,公司投保旅客1000萬履約責任險及200萬契約責任險,如果不足請旅客自行加保旅行平安保險或委託敝公司代為加保,有關旅行社安全等事項,由各承辦(交通.飯店)直接對旅客負責.本公司於狀況發生時義務協助辦理。

3.預訂房間正常為2人房一張大床, 4人房為2大床,為旅行住宿品質方便,若佔滿床位旅客需補差額。

4.參加旅遊團隊,團員請遵守時間,請在出發日集合時間報到點報到,若因遲到時間為保障其他旅客權益,逾時不候,視同放棄行程,不得要求退費,＊若自行搭車與團體會合,一切旅遊損失部份,自行負責。

5.搭乘遊覽車座位,請依領隊安排座位就座,敝公司給予十分感謝之意。

6.報名後因特殊原因不克參加者,出發前解除契約,按交通部觀光局八十九年五月四日頒佈(國內旅遊定型代契約)內容執行。

7.旅遊行中因交通狀況不同,敝公司保有旅遊景點先後次序調整權,除特殊天然災害或不可抗拒因素如:罷工,天氣原因,塞車,航班延誤等,行程定做完善安排保障旅客權益。

旅客出發集合時間,請參閱出團表上註明時間.地點上車(逾時不候.請務必準時.請諒解
交通部觀光局：執照號碼：5566-2        品保協會：會員編號：南0067
網址：巨展旅行社www.egtravel.tw   E-MAIL:egtraveltw@gmail.com 
Visa/Master信用卡持卡人授權書

   本人因無法親自至巨展旅行社刷卡清費,特立此同意書以用卡支付下述帳款
	商店名稱
	巨展旅行社
	商店代號：008-16915177-1001

	刷卡項目
	1:團費      2:機票      3:簽證      4:訂金.

	消費日期
	中華民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 日

	持卡人卡號
	

	有效日期
	
	姓名:

	授權號碼
	
	聯絡電話:

	消費金額
	新台幣            +          3%刷卡手續費 =           元

	持卡人簽名
	需與信用卡簽名相同   

	備      註
	


                 請填妥以上資料並簽名回傳至  FAX:07-2613527  

             聯絡人：卓育屏/曾淑美　　TEL:07-2613525    0938265293
